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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66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
1.2樓
承辦人：李佩璇
電話：(02)29506206 分機307
傳真：(02)29506552
電子信箱：AP9829@ms.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11346025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詳主旨

主旨：檢送113年2月29日「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558地號等

5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

興段558地號等56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

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113年2月1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24619742號函續

辦。

二、本次會議紀錄可逕上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www.

planning.ntpc.gov.tw/)「熱門服務」項下之「各項文件

下載」功能選單下載。

正本：土地、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葉委員美麗、陳委員錦麟、金議員
瑞龍、陳議員錦錠、邱議員烽堯、張議員維倩、游議員輝宂、張議員嘉玲、新北
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中和區復興里辦公處、景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偉裕)、丹棠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以上均含附件)、新北市政府都
市更新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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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 558地號等 56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及「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 558地號等 56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 2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景文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 46號 2樓） 

參、 主持人：陳股長玫均                         紀錄：李佩璇 

肆、 出列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日市府舉辦「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 558地號等

5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 558地

號等 56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今日公聽會

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2 條及第 48 條規定於公開展覽期間辦理公聽

會，主要為聽取大家意見，各位地主對本案事業計畫或建築規劃等內

容有任何問題，皆可於會中表達，我們會將各位意見做成正式書面會

議紀錄，提供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另依都市

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發言應以公開言詞為之，故各位地主

發言前請先表明姓名及地址後再陳述意見，現在先由實施者簡報說明

本案相關內容後，再請地主表達意見。 

陸、 實施者簡報：略 

柒、 意見陳述與回應： 

一、 陳○蓮(中興街 161巷 4弄 12號)(含書面意見) 

本人陳○蓮，本人未住在中和中興街 161巷 4弄 12號，政府鑑界，

未鑑界我家，防火巷一人一半，17巷的住戶佔據，都更案未與我協

調，我有參加說明會，並未同意都更，擅自幫我抽籤，分到 2間房

子，1個車位，我不同意此都更條件。 

當初答應給我 3,000多萬元，請 9號住戶跟我談剩下 2,800萬元，

實屬不合理，本人認為條件不符合我的要求，故不贊成都更，希望

建商可以重新談都更條件。 

 【實施者回應】 

本案會議通知已寄送至陳女士謄本地址及聯絡地址，且自辦公聽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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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亦親自到場，會後實施者也說明權利變換機制及如何申請分配，

並持續保持聯絡與陳女士溝通。 

陳女士目前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且屬可參與分配之地主，卻未於

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故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以公開抽

籤方式辦理分配。若陳女士不滿意目前抽籤結果，在不影響其他所有

權人權益下，可與實施者協調換屋，後續將持續溝通協調。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回應】 

請實施者與陳情人溝通協調，後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本處將請實施

者說明處理情形，並通知陳情人參與會議。 

二、 呂○貞(中興街 175巷 25號)(書面意見) 

租金補貼太少，1萬 5千元租不到房子，可以再多加一點嗎? 

捌、 委員綜合意見 

一、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劃定單元基準第 5條規定，不得造成毗鄰土地

無法單獨建築，惟本案鄰地復興段 638、639、573、574、575、

576、577 地號等 7 筆土地面積狹小，且本案更新後恐導致中興

街 175 巷側之鄰地(復興段 614 至 624 地號等 11 筆土地)未臨建

築線而無法重建，請實施者釐清本案是否造成鄰地無法單獨興建，

並於計畫書補充說明。 

二、 本案範圍包含中興街 175巷現有通路(復興段 640地號)，請加強

說明納入中興街 175 巷之合理性、是否影響鄰地通行及建築權

益，並於計畫書補充說明。 

三、 本案東側僅納入復興段 572地號，惟該地號建物與未納入之鄰地

相鄰，應加強與鄰地妥善溝通協調，請於計畫書載明協調紀錄、

參與本案意願等內容，另請向鄰地所有權人說明其權利義務，以

免後續施工爭議。 

四、 本案申請耐震設計標章獎勵，工程安全檢測日漸嚴格，請於審議

加強說明規劃設計合理性。 

五、 本案風險控管方案為不動產開發信託，請與受託單位確認續建機

制內容，並於報告書補充說明，以利提升與地主之間信任感。 

六、 本案共同負擔為 35 億餘元，且實施者自籌款為 9 億餘元，惟查

實施者資本額僅 4,000萬元，實施者是否已具備充足資金以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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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興建，為保障所有權人權益，請詳細說明資金來源之籌措方式，

以利本案執行。 

七、 本案共同負擔比率 60.80%，共同負擔比率偏高，請說明合理性及

各項費用計算依據。 

八、 財務計畫之特殊加計費用，請加強說明合理性，並提供單據或委

任契約等佐證資料於計畫書。 

九、 選配原則載明「選配住宅單元之產權面積小於 26 坪者，以不選

配停車位為原則。」，非屬通案處理樣態，有限制選配疑慮，請

加強說明合理性，並於審議討論。 

十、 更新後價值店鋪平均單價 77 萬元/坪，住宅平均單價 56 萬元/

坪，低於與市場行情，請檢視估價合理性。另公聽會簡報未說明

租金水準金額，請於計畫書補充說明。 

玖、 結論： 

今天公聽會會議程序到此結束，公聽會會議紀錄皆會提供新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參酌；本案俟公開展覽期滿後即進入審議階段，

欲出席審議會進行旁聽、表達意見，請於會後填寫相關聯絡資料交給

本府都市更新處，屆時將寄發開會通知，後續如有任何意見亦可以書

面敘明後寄至本處，皆會將意見提供審議委員會供審議參考。 

拾、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